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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前预测试卷一金路公务员与时事出版社 满 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题号123总分核分人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

，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

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

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

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 料 2006年6月，一份来自陕西省人

民检察院的调查报告： 陕西查处10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一幢

住宅楼，一幢公寓楼，两幢楼的招标建设成了校长的“摇钱

树”。因为在招投标过程中“帮了忙”，陕西省石油化工学

校校长山鸿从这棵树上摇下了19万元，同时也为自己摇来

了10年牢狱生活。 不仅如此，这一案件又相继牵出4名贪官：

该校原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财务科长。原陕西

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招标科科长在内的4人难逃其

责，而行贿人姜守贵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此案

是商业贿赂犯罪的一起典型案例。记者从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获悉，自2003年至2006年4月，该省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能，

共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509件、52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

部达104人。 “事实上，商业贿赂行为已渗透到社会许多领域

，在陕西省查处的这509件案例中，工程建设、金融、电力、

医疗卫生、土地管理、教育、政府采购等成为当前商业贿赂

犯罪的高发区，这与国家划定要求严查的几个商业贿赂‘重

灾区’范围是一致的。”为加强今后查处行动的针对性，陕



西省检察院对这些案件进行了综合分析：509件商业贿赂案件

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209件、211人、土地出让领域

的25件、25人、医药购销领域的44件、44人、产权交易领域

的19件、22人、政府采购领域的29件、29人。 “商业贿赂的

通俗说法，就是给回扣、好处费，这就决定了此类案件往往

发生在掌握实权的部门和个人中。”一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掌有实权的一些公职人员利用负责各种招标

、购销、项目审批、土地审批等机会，大肆收受贿赂或索要

“回扣”等，这使商业贿赂犯罪在以下几个环节尤其突出：

医疗卫生系统的药品、医疗器械采购环节；金融系统的发放

贷款环节；工商系统的注册办证环节；税务系统的核税、征

税环节；教育系统的教材设备采购环节；政府采购环节等。

509件商业贿赂案呈现四大特点 被查处的509件商业贿赂案中

，引起社会关注的有：西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刘景文等4人涉嫌贿赂案；陕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周鹏飞等5

人涉嫌贿赂案；西安市房管局物业处原处长钟军受贿200余万

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宝鸡市千阳县原副县长陈斌收受

贿赂案、渭滨信用联社原主任李来锁索取和收受贿赂25万元

案；铜川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仝德志受贿案、铜川市建设集

团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宁国治受贿案；陕西理工学院原副院

长黄祥林受贿42万元案；汉中农电工委原主任岳成东受贿48

万元案、汉中中心医院原副院长龚宜文受贿70余万元案等等

。 “招投标搞半明半暗操作，表面看似公开，实则是谁给的

好处多就把标投给谁，是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最常使用的伎

俩。”据陕西省检察院综合分析，商业贿赂案的主要犯罪手

段还有：加大工程量，提高工程项目造价；对工程质量验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偷工减料的工程也验收合格；在产

品购销活动中，双方合谋，层层加价，或者变换产品型号，

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由于具有“权力寻租”的性质

，商业贿赂犯罪案的最大特点就是“受贿案件占大多数”；

其次，单位直接经管人和部门一把手犯罪多，在同一案件中

多是一把手和主要经管人共同接受贿赂，且案犯与行贿人联

络次数较多、受贿次数较多，每次受贿数额都不大；再次，

窝案、串案多；最后，行贿、受贿行为多发生在购销活动过

程中，如医药购销领域多是医疗设备或药品第一次采购完毕

，经销商为感谢和以后销售方便进行行贿；工程建设领域则

是在建筑材料购买后、付款前行贿；教材采购领域多是在教

辅材料订购后、支付款项过程中发生。 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

难点 “在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仍然存在很多难点。”

陕西省检察院在一份《关于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有关情况

》的报告中，对此类案件在查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 首先，是立法上的局限性。据了解，我国商业贿赂方面

的立法已明显滞后，《刑法》是1997年修改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分别颁布

于1993年和1996年，由于受当时立法环境的限制，这些法律

、法规对商业贿赂的界定及相关规定都比较简单，面对当今

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一些条款难以适用，

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困难。 同时，现行立法对犯罪主体的

限定过于狭窄，使一些本应受到惩处的商业贿赂主体得不到

相应的处罚。当前，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主要是依据

《刑法》第八章有关规定，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这些规定将一部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犯罪问题



排除在外，而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恰恰又是商业贿赂的重

灾区，医生、教师等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却因此较难受到查

处。 立法的局限还体现在法律法规相互之间不能有效衔接上

。按照《刑法》第385条规定，贿赂的是财物，而《反不正当

竞争法》、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

暂行规定》中，贿赂除财物外，还包括其他内容，明显与《

刑法》不同。在现实生活中，贿赂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如

提供劳务、技术帮助，与实权人物私下所办的企业联营，关

联受贿、色情、性贿赂等等，这些又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贿赂

范畴，因而削弱了刑法对商业贿赂案件惩处的力度。加上“

商业贿赂”指的是什么样的贿赂，目前既无明确的立法解释

又无相应的司法解释，因而给办案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影响查处的第二个因素，是案件线索匮乏，调查取证困难。

由于商业贿赂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且行为

都是秘密进行，监管主体很难发现线索。加上群众对商业贿

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又缺乏完善的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人

机制，知情人往往不愿举报、不愿做证，案件线索主要靠反

贪部门自己摸排。商业贿赂行为通常是账外给付、接受，加

之许多私有企业、个体户没有账户，几乎没有书面证据，知

情人也很少，给调查取证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 另外，此类

案件的查办证据多为“一对一”，案件往往牵涉到多个单位

，行贿、受贿人中一方一旦听到风声，便串供、毁证，订立

攻守同盟。加上目前的线索管理制度，从受理到查处，中间

环节多，容易泄密，且相当一部分单位、部门发现犯罪后进

行内部消化，以罚代刑，导致此类案件线索成案率普遍较低

。 办案人员在查办过程中还发现，目前行政处理是治理商业



贿赂的重要手段，也是商业贿赂犯罪线索的来源之一，而有

权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机关既有公安机关、检察院、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还包括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与

司法机关之间的管辖方式并无明确界定，多头管理又缺乏有

效的协作配合机制，由此常常导致管辖权的脱节，对商业贿

赂犯罪打击不力。 此外，当前商业贿赂行为形式多样，手段

日趋隐蔽且日益现代化。而检察机关侦查手段单一、落后，

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差距很大，也给办案带来很大难度。 三、 

申论要求 得分评卷人1．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

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 得分评卷人 2.请用不超

过2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

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0分） 得分评卷

人 3.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

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有说服力。（50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